沭阳县庙头镇2025年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概况：

沭阳县庙头镇2025年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新建张万路，长约370米，宽4米；新建八组九组南北中心路，长约300米，宽3.5米；新建四六组庄内南北中心路，长约540米，宽3.5米；新建李圩南北中心路，长约220米，宽3.5米。道路结构为：18cm厚C30水泥混凝土路面+20cm厚12%石灰土垫层。其余详见工程量清单。

二、编制依据：

1、交通部颁《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 3830-2018）。
2、交通部《公路工程预算定额》JTG/T 3832-2018。
3、交通部《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 JTG/T 3833-2018。
4、《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版）。
5、交通部《公路工程预算定额释义手册》。
6、现行的公路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相关规范。
7、材料单价：江苏省交通工程相关材料指导价格及当江苏省交通建设工程主要地材、钢材、沥青指导价格；《宿迁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9月份材料市场指导价格和建设地市场价格计入。
8、交通部发布关于《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的公告（交通部2018年第86号公告），交通部发布关于调整《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办法》JTG 3820-2018和《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 3830-2018），税金参照（财税[2019]39号文）；

9、苏交建〔2019〕22号《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交通运输部第86号公告有关补充规定的通知》。
10、本工程设计文件及业主相关要求。
三、 施工措施及主要工序说明：
1、本工程施工场地的临时交通和材料的二次搬运等，以及相关项目的措施费用由各投标人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予调整。
2、本项目清单第100章中安全生产清单费用为不可竞争费用，费率为不小于1.5%，本项目清单描述未尽之处，请投标人结合图纸自行勘察现场或参阅设计文件。
3、投标人所报综合单价均包括完成本分项工程的所有费用；

4、请各投标单位自行现场踏勘，部分外购土方综合考虑在其他报价内，原土利用、余土弃置及土方运距自行考虑；施工便道、临时料场、用水用电、临时设施完工后土方平整、构筑物内部工序之间的衔接、标高调整、道路工程与原构筑物之间工序衔接，构筑物之间及构筑物内部接缝处理、施工降排水、施工围堰等工程量均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包含在投标报价之内，施工过程中不再增加此项费用；

5、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作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结算时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隐蔽工程量需建设单位确认）；

6、施工单位消解石灰，必须在封闭大棚里消解，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报价；

7、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列各子目之中，未列子目不予计量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子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

8、投标人根据清单描述结合图纸自行查看现场、不因清单描述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符等原因调整价格；

9、本项目施工范围内如现场局部发生路基、河边等部位塌方情形，施工单位自行至现场查看，塌方段回填、整修、压实等由中标单位按业主要求整修到位，回填整修宽度不小于设计路肩宽度，相关费用综合考虑在报价内不另结算；

10、由中标单位按“按照苏招协[2022]002号”文件规定标准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单位支付评委费（按实支付）、不管报价结果如何，供应商均应承担自己报价所需一切费用，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在报价中。
11、土方回填的土源费用由投标单位综合考虑在报价内，如沟塘段回填投标单位要有排水措施相关费用综合考虑在报价内不另计价，现场施工满足业主及政府部门要求。

12、清单中的标志牌、护栏等均含基础、挖填土等所有工序，请投标人综合考虑其报价。

13、、清单中的挖土方、路基填筑均为包干量，无论实际发生多少，结算时均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执行，不得调整。涉及到本工程的所有路基填土、路肩培土等土源由施工单位自行考虑。

四、其他说明的事项：

1、施工现场情况：各投标单位自行现场踏勘。

2、交通运输情况：各投标单位自行现场踏勘。

3、自然地理条件：投标人自行至现场查看综合考虑。

4、本工程所有水电费用已含在本次造价中，不单独列项，请投标人综合考虑进行合理报价，结算时不得增加任何费用。

5、施工用材料、机械、工程施工、验收评定结果均应符合现行的国家规范。

6、招标人不组织统一勘察施工现场。

7、施工中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均由施工方承担，与招标人无关。

8、环境保护要求:满足省、市及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10、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个项目，都需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对于没有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的项目，视为此项费用已包含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其他项目的单价和合价之中。不同单项和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相同项目(项目特征及工作内容相同)的报价应统一，如有差异，按最低的一个报价进行结算。

12、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若有错误，应及时提出，以补充通知为准。

13、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做重点描述，详细情况见相关标准图集和规范做法，组价时应结合投标人现场勘察情况包括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

14、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现场周边的实际情况对施工的影响编制施工方案，并作出报价。

15、施工企业按照《沭阳县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导则》有关规范施工条件，确保建筑工地达到“八有”管理标准要求（即工地有围挡、道路有硬化、现场有雾化、裸土有覆盖、车辆有冲洗、扬尘有监控、现场有管理、垃圾有收集）；投标人应充分考虑该部分费用，结算不作调整。

16、本工程工期紧，各投标单位综合考虑赶工等相关费用在报价内，结算不另计算。

17、施工段内外的道路封闭、施工便道、行人车辆导流、安全警示标志、临时设施等必须满足业主相关要求，相关费用投标人自行考虑在报价内；

18、清单及总说明未尽事宜，由各投标单位自行勘察现场并结合相关规范要求，在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其相关费用。

